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微短剧及AI漫剧产业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首都发展战略，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抢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机遇，强化新型文化内容生产能力，推动微短剧产业在通州区集聚化、创新化、高质量发展，依据北京市广播电视领域相关政策，结合通州区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支持精品内容创作
鼓励创作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、历史文化底蕴，讲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故事，提升城市形象的优秀微短剧作品。对在主流商业媒体平台上线播出且表现较为突出的精品微短剧，经专家评审后，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30%给予每部作品最高100万元扶持。对入选中宣部、国家广电总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广电局等部门网络视听精品项目，并完成上线播出的，按照1：0.5比例配套支持，每部最高200万元。鼓励微短剧原创剧本创作，对入选国家、北京市级剧本扶持计划并完成上线播出的，给予版权方每部最高15万元扶持。单个企业年度扶持总额不超过500万元。
二、支持在地取景拍摄
鼓励在城市副中心重点功能区、滨水空间、商圈街区等区域开展微短剧拍摄。对在主流平台上线播出并具广泛传播影响力的项目，其在本区实际拍摄天数达到项目总拍摄天数的一半以上，经专家评审后，按其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本地发生的住宿、场地、服装道具、美术置景等不超过实际支出额的30%给予支持，每部最高支持50万元。每年奖励剧组不超过20个。
三、支持产业集聚发展
支持在副中心建设微短剧产业园区和拍摄基地，吸引创作拍摄、后期制作、版权运营、演员经纪等微短剧上下游企业入驻，鼓励打造“短剧拍摄+主题旅游+沉浸式体验”的融合消费场景，推动创意IP与消费场景的有机结合。对于配套服务完善、产业带动效果突出的企业或项目，经评定，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额（不含土地购置费用）的30%给予最高300万元扶持。支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微短剧产业活动，对经专家评审综合效益显著的活动，按不超过实际支出额的30%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。对首次纳入规模以上的微短剧相关企业，给予一次性10万元扶持。
四、鼓励技术创新应用
推动 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与微短剧、AI漫剧产业深度融合，加速其在内容创作全链条的创新应用。鼓励企业在微短剧、AI漫剧等的策划创作、场景生成、画面制作等环节应用人工智能技术，支持建设微短剧与AI漫剧技术创新实验室，开展技术研发，经专家评审认定为重点技术研发项目的，按企业上年度研发支出同比增量的30%给予扶持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000万元。
五、鼓励文化出海传播
鼓励企业与海外传播渠道加强合作，拓展微短剧的多语种海外市场，传播中国文化，讲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故事，对出品质量高、传播效果好、社会反响佳的微短剧企业或项目，经评审，按不超过出海相关实际支出的30%给予每部最高20万元扶持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。鼓励申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，对获评企业或项目，经评审，按不超过实际投入的30%给予每部最高50万元扶持。同一项目不得因相同出海成果重复享受本条款扶持。
六、支持AI赋能特色业态发展
鼓励发展AI漫剧等技术赋能型新形态，以及动画微短剧、动态漫、网络音频等特色业态，对正式上线并在社会效益、传播效果、经济效益等方面综合表现优秀的AI漫剧、动态漫、播客等项目，经专家评审后，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30%给予最高50万元扶持，单个企业年度扶持总额不超过500万元。
七、强化服务保障支撑
建立联席服务机制，由区委宣传部和属地牵头建设生态服务站，提供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。推动区内城市公园、文化设施、商业街区等公共空间及设施合理开放，建立拍摄预约与协拍联动机制。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，加大对微短剧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。支持引进微短剧、动态漫、网络音频等相关领域顶尖人才和团队，对具有突出业绩或创新能力的团队，给予创业孵化、住房补贴、子女教育、医疗保障等配套支持，优先推荐申报“京琅琊”和“运河英才”等。
八、资金来源与监督管理
本措施优先支持国家、市级重点项目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支持同步申请。对符合其他区级产业政策的，按照择优不重复原则开展支持。对虚假申报、截留挪用资金等违规行为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取消三年内申报资格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本措施由通州区委宣传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

